关于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废钢销售第三次公告”相关事宜的更改公告
[bookmark: _GoBack]我部于2026年4月14日根据编撰的废钢销售竞争性文件相关内容通过集团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公告，由于全部有效投标人对文件核心要素理解不透，对按照文件的相关时间节点把握不准，造成文件的领取、保证金缴纳、响应文件制作响应延后。为了保证废旧钢材堆放场地清理必须按照堆放场地租赁期限的要求必须在2026年5月10日前完成要求，切实有效开展废旧钢材销售处置工作，更好广泛实现优质供应商公平、公正、公开开展合理竞争，维护集团公司利益，项目部决定对废钢销售第三次公告相关时间作延期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1，原文件投标保证金缴纳及文件领取有效时间2026年4月16日修改为至2026年4月23日17时前。
2，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竞谈开始时间：2026年4月24日10时00分。
3，谈判地点修改为：暂定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金融西路169号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10楼会议室（具体会议室待24日确定后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省公路建设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至平塘高速公路T4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26年4月21日 
